中共易门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预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和职能

中共易门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由中共易门县委党史研究室和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并而成，简称史志办，为县委县政府设立的承担和组织开展地方党史与地方志工作的具有管理职能的党委政府工作部门。史志办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云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等政策法规并在县委县政府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党内设中共易门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支部委员会，以及党史股、地方志股和综合办公室。

1.组织开展地方党史资料征编研究，编纂出版和保存各类地方党史资料，逐步形成资料体系或资料库。

    2.深化党史研究，承担和组织地方党史正本编著出版，准确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

3.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宣传、党史纪念活动、党史资咨、党史业务指导、党史题材作品编审出版等工作，维护和加强党史规范性管理；推进党史遗址保护和纪念设施建设、红色旅游开发等工作，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和服务发展作用。

4.组织编纂出版《中共易门县委执政纪要》，服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水平建设。

5.承担并组织力量推进《易门县志》（续修）编纂出版各系统工作，统筹做好部门志、专业志、乡镇（街道）志、村志、厂志、校志和乡镇党史资料等的编修指导工作。

6.组织编纂出版《易门年鉴》。

7.制定易门地方党史、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阶段工作计划和重要工作方案并推动实施。

8.开发史志等各类地情文化史料，服务地方历史文化建设。

9.完成上级业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人员构成情况

我室核定编制7人，县有在职人员7人（上年6人，本月调入1人），离退休人员5人（离休1人，退休4人）。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6年收入预算总计1232130.66元，其中财政拨款1232130.66元（经费拨款1232130.66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6年支出预算总计1232130.66元（经费拨款安排的支出1232130.66元）。2016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预算882130.66元，71.6占%，项目支出预算350000元，占28.4%。

四、“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21800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000元。公务接待费1800元，无因公出国（境）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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